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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主政治中提升农民有序参与的素养

龚上华
（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，浙江 杭州３１１１２１）

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：“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 治 机 制，以 扩 大 有 序 参 与、推 进 信 息 公 开、加

强议事协商、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，拓宽范围和途径，丰富内容和形式，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。”中央一号文

件也指出，“要引导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”。可见，建设和谐包容、精神富有的农村社会，必须提高农

民权利意识，推进民主精神普及，不断健全村民自治制度，使农民在民主政治中增强参与素养，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有

序发展。

１．在民主政治中提升参与素养。公民的广泛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，公 民 参 与 的 成 功 与 否 不 仅 依 赖 于 政 府 机

构的回应能力，还取决于公民的参与素养和水平。基于此，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：（１）提 升 农 民 政 治 参 与 意 识，让 农

民充分认识到参与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性，增强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；（２）培育农民政治参与的理性，使农民学

会适应公共生活，提高参与技巧，积累参与经验，发展参与能力；（３）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能力，从而促进农民为实现自己的

利益与权利做出自主理性的抉择；（４）培育农民政治参与的文化，通过参与唤醒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，培养农民的公

共合作精神，增进农民的政治认同。总之，通 过 从 低 层 次 意 识 到 次 低 层 次 的 理 性，再 到 中 层 次 的 能 力，最 后 到 高 层 次 的 文

化，逐级打造，不断培育，从而把农民锻造成现代公民。

２．在民主选举中培育选举素质。选举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 利，参 与 选 举 活 动 是 民 主 政 治 建 设 的 有 效

途径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，民主经验必须通过选民的亲身 参 与 才 能 得 到 累 积。农 村 直 接 选 举 活 动

就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大课堂，农民通过参与选举活动可以知晓规范选举的基本程序，可 以 在 选 举 实 践 中 得 到 学 习 和 锻 炼，
明确自身的地位和作用，提升分析和判断政治现象、政治问题的能力，增强政治参与意识，从而积极地参政议政。

３．在民主决策中提高决策水平。决策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关键和核心，决策是否科学化、民主化和法治化是检验民主政

治建设成熟度的重要标准。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利益分配和调整的过程，如果利益分配不公正，必然导致矛盾和

冲突，损害公共权威的合法性，威胁农村社会的公共秩序。农民既是决策的客体，也是决策的主体，农民借助村民自治这一

法定平台，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，直接见证民主决策过程和表达自身意愿，既能提升农民个体的参与决策能力，也能

直观理解决策内容，促进决策的正确选择和有效实施，从而确保农村民主治理的有序发展。

４．在民主管理中增强治理能力。民主治理是治理者在“民主、公平、公开”的原则下，科学地将治理思想进行传播，协调

各组织各种行为从而达到治理目的的一种管理方法，也是公民参与政府事务的一种 治 理 方 法。实 践 中 增 强 治 理 能 力 要 做

到几点：一是增强农民的民主治理意识。农民作为治理的参与人，必须不断增强民主治理意识，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、主

动性和创造性。二是实现民主治理的良性互动。基层政府能否与民间进行良性互动，实现对民意的尊重，体现对民生的关

切，关系到基层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础是否坚实，进而关系到能否提高管理能力，从而在 根 本 上 关 系 到 民 主 治 理 能 否 坚 持 和

完善。三是提升民主治理能力。随着治理的深入，政府与社会事务存在日益专业化的趋势，对基层治理者方方面面的知识

要求愈来愈高，为此，农民必须在民主治理中虚心学习，不断在民主管理中提升治理能力。治理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必须

在民主管理中不断增强。

５．在民主监督中提高监督质量。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是农民个人依据宪 法 和 法 律 赋 予 的 广 泛 政 治 权 利，以 批 评、建 议、
检举、申诉、控告等方式，对基层政治权力主体进行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，有助于 促 进 农 村 良 好 社 会 的 形 成，更 成 为 反 腐

倡廉、防范滥权的民间力量。因而，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扩 大 农 民 知 情 权。知 情 是 监 督 的 基 础，只 有 知 情，
才能监督到位。因此，应不断扩大农民知情的范围和参与程度，基层政府要主动加 强 与 农 民 的 联 系 与 沟 通，关 注 群 众 关 心

的热点焦点问题，为履行民主监督奠定坚实基础。二是完善监督制度化渠道。民主监督应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，切实维

护农民正当权益。基层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农民或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，完善定期通报重要情

况及重大决策事项的制度，为提升监督能力和监督质量创造良好条件。
当前，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基本政治框架，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，充分尊重和引导农民的自我治理，引导

和支持农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，理性表达合理诉求，实现有序参与，就一定能最终实现农村政治昌明。

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长三角农民政治意识分化与基层治理创新研究”（１４ＢＺＺ０１２）成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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